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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公司研发项目主要是形成研发产品对外销售，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不涉及资本化，按照会计准
则规定，由原材料最终形成产品就是企业存货，相应的人、才、物及各种消耗都要转入产品成本，由此
就会造成，研发费用在报表上看不见了，担心在高新复审时不达国科发火（2016）32号345的比例，如果
不转存货，产品销售时又会出现只有收入没有成本，不配比，怎办？高新复审和研发投入统计有没有冲
突？

答复如下：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靠研发销售产品一类企业存在的困扰，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产品成本（包括人工费、
材料费、制造费、折旧费、设计费等）原本在“研发费用”核算的内容已经转入“存货”成本还属于研
发费用吗？是否会被高新认定或复审时不被认可为研发费用？

从业务实质看，研发过程经过小试、中试等过程可能会形成可供对外销售的产品，本质上属于研发活动
。既然是研发活动，该过程中的投入也应属于研发性质的投入。无论会计上采取什么处理方式，都不能
否定该投入的研发属性。

一、把握研发过程的独特属性

研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确定性是研发最大的特性。按照《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195号)文件规定的认定条件，只要是属于
研发活动的支出、归集范围并参照相关文件规定的辅助账格式登记辅助账就应该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研发费用条件；不能因为形成产品成本的会计核算科目未在“研发费用”就改变了这部分支出属于
实施研发活动相关支出的费用属性。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通知》（财会〔2021〕35号）有关规定执行；构成产品
、副产品等有形资产的成本，从研发费用科目中转出，不应理解为冲减会计期间研发费用投入，即不减
少高企认定时的研发费用。

二、做好留痕管理按规定准确登记辅助账

研发投入要确保流程记载清晰，包括立项、实施、结题、总结等每个环节都要留有资料备查，不论研发
投入内容是否由研发费用转入存货核算，其研发费用属性不能变，应该按照规定准确登记“研发支出辅
助账”。

三、研发形成产品投入的材料费用不可加计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
规定：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
不得加计扣除。那么，产品成本中的人工费用、制造费用、折旧费用，设计费用等可以加计扣除，通过
填写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明细表实现。

四、应对思考

为了较好应对开篇咨询的问题，不妨简便操作，既不影响税务处理，正常纳税，又贴合高企认定复审研
发费用鉴定要求，企业可以采取销售研发产品只确认收入，不冲减研发费用，报表上正常体现研发费用
。另外，以研发合同确认投入结转成本，在试制品或产品台账备查登记，因为研发不确定性决定了试制
品或产品的备查台账只能反映产品总量不能准确核算单位成本。在对外销售产品时，高新认定产品收入
数量和备查台账记录一致，最关键的是既符合高新认定的条件，又不影响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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